蓝山县荆竹瑶族乡人民政府2024年度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湖南省预算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湘财绩[2020]7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及《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支出绩效监控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对2024年1-12月预算支出开展绩效运行跟踪监控工作，现将相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荆竹瑶族乡位于永州市蓝山县城西南边陲，全乡193平方公里，距离县城62公里，辖6个行政村36个村民小组，现有1305户，人口4355人，其中瑶族居民占总人口数的95%，是典型的偏远过山瑶聚集区。森林覆盖率极高，防火任务重、压力大，缺少消防设备难以应对各类应急救援行动。为填补乡镇救援工作薄弱环节，提升公共消防安全服务水平，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湖南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迅速组建完善基层森林防灭火应急救援队伍的令》、《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森林防灭火能力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永政办函﹝2022﹞32号）文件要求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安排部署，我单位采购了一台消防设备。
（2） 项目绩效目标
1. 项目主要内容为购置一辆消防设备。

2. 为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实现应急体系和应急能力现代化的系列指示精神，我单位积极优化装备配备结构，提升公共消防安全服务水平，最大限度的保护人民生命及财产安全。
3. 申报内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
    二、项目资金到位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经费来源为：县本级财政配套资金，指标文号为蓝财预追加〔2023〕1031号。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

县财政于2023年10月31日下达森林消防设备购置资金28.8万元，我乡2024年已经录入支付，。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为加强项目资金的使用管理，我乡专门制定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所有项目资金的使用都严格按照《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和财务制度，专款专用，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厉行节约，使项目资金能够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作用。为了保证项目质量和项目的顺利实施，在每个项目实施前，我乡对每个申报项目进行反复核查，确保申报项目与有关规定相符，同时指定专人负责监督项目的实施过程，做到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情况

该项目根据《湖南省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关于迅速组建完善基层森林防灭火应急救援队伍的令》、《永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全市森林防灭火能力体系建设方案的通知》（永政办函﹝2022﹞32号）文件要求及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安排部署，由县应急管理局集中采购。

（二）项目管理情况

为高效完成项目任务，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我单位制定了《项目资金管理办法》，保证项目资金使用的合理合规，同时做到了一切按制度为准则，严格按照指定的管理办法实施项目管理。

4、 目标完成情况

（一）目标完成任务量

我单位全年收到县财政部门预算批复的项目资金共28.8万元，实际到位28.8万元，全年实际使用28.8万元，所有资金均按照工作计划完成了既定目标，且成本控制和成本节约方面没有超出预算，资金使用率100%。

（二）目标完成质量

我单位消防设备购置项目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实现了资金的有效使用，项目均已按照要求竣工验收，项目资金按时拨付到位，保证了项目资金的使用质量。

（三）目标完成进度
2024年，我单位消防设备购置项目已拨付28.8万元，项目资金执行率为100%。 

五、项目效果情况

2024年，我单位较好的完成了设定的目标任务，项目得到有序开展，项目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明显，达到了预期效果，进一步提升了公共消防安全服务水平，保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六、监控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2024年，我单位预算编制、执行、监督、评价各工作环节均明确责任和完成时限，有效保证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对预算、决算编制、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对及时解决绩效中出现的问题、规范预决算编制和执行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存在的问题

1、产出指标设置不够清晰合理，重复设置预算执行率；

2、制度建设不健全，对项目资金缺乏监督力度。

（三）相关建议

1、加强绩效考核意识，结合工作实际，科学合理设置产出指标，强化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

2、建立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制度，加强项目资金的监督力度，保障项目资金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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